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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高雄市政府法制局業務報告 

日 期：1 0 8 年 1 0 月 2 8 日 

報告人：局 長 吳 秋 麗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在此欣逢  貴會第 3 屆第 2 次大會開議，秋麗有機會向各位報告本局工作執

行情形，感到無比榮幸。同時，對  貴會所給予的支持與指教，使本局業務可以

順利推展，敬表萬分謝意。 

謹將本局 108 年 3 月至 108 年 7 月之業務執行概況，提出報告，敬請指教。 

壹、前 言 

高雄是一個美麗的海港城市，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規劃完善的陸海空運

輸建設，熱情善良的市民，素有宜居城市的美名。但在光鮮亮麗的背後卻處處充滿

荊棘，使城市發展停滯不前，因此，期待改變的思緒，逐漸在市民心中萌芽。這股

亟待翻轉的渴望，儼然成為力促市府團隊勇往直前積極突破現狀的原動力。在披荊

斬棘的過程中，本局將本於法律專業，與市府團隊攜手，為翻轉高雄，共創美好未

來而努力，更將秉持一貫對依法行政原則的堅持，配合市政建設需求，厚植市府法

制同仁的專業能力，貢獻法制專才，善盡市政合法推動幕後推手的職責。 

本局職司審議法規、訴願、國賠案及其相關會簽辦案件，並辦理法制業務研

討會、研習及輔導。參加會議時，均研提適法意見，作為市府高層決策及各機關

執行業務的參考。本局全體同仁及應聘委員，均秉持公正客觀立場提供專業意見，

為各項市政建設的適法性嚴格把關，也為保障市民合法權益全力以赴。  

一、組織編制 

本局組織編制員額共 45 人，下設訴願科、國賠科、法規一科、法規二科、秘

書室、人事室、會計室，並置局長 1 人、副局長 1 人、主任秘書 1 人、專門

委員 2 人，訴願科科長及所屬 7 人、國賠科科長及所屬 7 人、法規一科科長

及所屬 7 人、法規二科科長及所屬 7 人、秘書室秘書兼主任及所屬 10 人、人

事管理員 1 人及會計員 1 人，分別承辦各類法制、行政、人事及會計等業務。

（如組織系統圖） 

二、業務職掌 

訴願科承辦訴願案之審議及其相關會簽辦等法制業務。 

國賠科承辦國家賠償案之審議及其相關會簽辦等法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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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一科承辦法規草案之審議及其相關會簽辦等法制業務。 

法規二科承辦法規草案之審議及其相關會簽辦等法制業務。 

秘書室承辦綜合法制及其他一般行政業務。 

人事管理員承辦人事及差勤等相關業務。 

會計員承辦會計及歲出歲入等相關業務。 

三、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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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業務概況 

一、731 氣爆事件受災者債權讓與 

本局承命辦理氣爆事件受災者求償救助計畫，協助受災者及其家屬辦理損

害賠償請求權行使之相關法律程序，並受讓受災者對肇事者之賠償請求

權，由市府逕向肇事者請求損害賠償，以利實現賠償請求權。 

專責辦理債權讓與等事宜之專案辦公室，階段性任務業圓滿達成並撤離。

由本局賡續辦理部分案件後續事宜。市府受理債權讓與申請共 3,992 案，經

審查會審核通過可簽約數 3,179 案，完成簽約數 3,149 案，撥款金額新臺幣

（下同）8 億 2,652 萬 8,765 元。（含支應 64 位重傷者和解金） 

                   氣爆事件受災者債權讓與辦理情形（附表 1） 

項目 數量 

受理請求權讓與申請 3,992 案 

審核通過可簽約數 3,179 案 

完成簽約數 3,149 案 

撥款 8 億 2,652 萬 8,765 元 

市府對肇事者提起損害賠償訴訟部分，一審法院已於 107 年 6 月 22 日宣判，

榮化公司及華運公司應連帶賠償 3 億 6 千多萬元。一審判決認定榮化公司

及華運公司的過失責任比各為 30％、中油無責、市府 40％。惟經市府審酌

原審判決未採最有利於受災者之見解及責任比例認定有誤等違誤，於 107

年 7 月 20 日針對一審判決上訴二審，案件目前繫屬二審法院審理中，市府

將持續為災民爭取最大權益。  

氣爆事件受災者請求國家賠償計 287 件，包含受災者向市府請求國家賠償

285 件，及受災者未向市府請求國家賠償逕向法院提起國家賠償訴訟 2 件。

分述如下： 

1.受災者向市府請求國家賠償 285 件。審議情形：  

請求權人撤回國家賠償請求 4 件。  

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 281 件。  

其中不服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向法院提起國家賠償訴訟 18 件。訴訟

情形如下：  

原告撤回起訴 4 件。  

判決確定 13 件（勝訴 1 件、一部勝訴一部敗訴 12 件。判決賠償金額

416 萬 5,258 元。  

訴訟中 1 件（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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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災者未向市府請求國家賠償逕向法院提起國家賠償訴訟 2 件，目前仍

訴訟中（一審、二審各 1 件）。 

                氣爆事件受災者請求國家賠償案件彙整表（附表 2） 

項目 件數 彙整結果 

本府受

理氣爆

受災者

國家賠

償請求 

285 

請求權人撤回國家賠償請求 4 件 

賠償義務機關 

拒絕賠償 281 件 

其中不服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向

法院提起國家賠償訴訟 18 件。訴訟

情形如下： 

1.原告撤回起訴 4 件。 

2.判決確定 13 件。（含勝訴 1 件、

一部勝訴一部敗訴 12 件。判決賠

償金額分別為 416 萬 5,258 元。) 

3.訴訟中 1 件（二審）。 

受災者

未向市

府請求

國家賠

償逕向

法院起

國家賠

償訴訟 

2 訴訟中 一審、二審各 1 件 

合計 287   

二、法規審議  

法規審議旨在審查市法規草案對政策執行之適法性，並確認市法規草案之

立法體例及位階，以完備市法規內容，實現市法規規範目的。 

各機關制（訂）定、修正或廢止自治條例，於函送本市議會審議前，應詳

細檢視並確認所附自治條例草案條文與市府法規會及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相同，其應檢附之文件資料正確無誤，務求自治條例草案能如期如質審議

通過。 

自治條例草案草擬時，應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並將總說明、條文對照表及

法規案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函送本局審查及提送市府法規會審議通過。

再由法規主管機關提請市府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函送本市議會審議通

過。自治條例草案如定有罰則，應逕行函報行政院核定後公布；如未定罰

則，應函報中央業務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 

市法規草案如涉及重大政策事項、機關間事權分配或其他重大事項，應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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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各相關機關研商，並簽請副秘書長召開會議協商確定後，函送本局及提

送市府法規會審議。 

各機關因適用法令發生疑義簽會本局時，應敘明適用疑義，分析利弊得失

及擬採見解與理由，俾利本局針對疑義研提法律意見供參。 

本局管理之法規共用系統，不定期蒐集、儲存及通報本市市法規公（發）

布資料，提供需用者隨時上網查詢。本期累計通報市法規計 1,638 種。包含

自治條例 155 種、自治規則 550 種及行政規則 933 種。 

                      市法規累計通報數統計表（附表 3） 

類別 
制（訂）定 

（種） 

修正 

（種） 

廢止、停止適用 

（種） 
合計 

自治條例 102 53 0 155 

自治規則 368 173 9 550 

行政規則 601 275 57 933 

合 計 1,071 501 66 1,638 

本局建置管理之法制資料服務中心資料庫，完整蒐集及儲存本局承辦之各

類法制業務資料，並整合現有訴願檢索資料庫之歷史資料，有效縮短人工

調取流程，增進法制資料再利用，並利法制業務檔案永久保存。 

市府依據高雄市政府法規會設置要點第 2 點規定設法規會，置委員 13 人，

除本局局長、副局長分別擔任兼正、副召集人及市府高階人員擔任委員外，

特延攬法學界精英擔任委員，審議市法規草案時均字斟句酌，縝密審議，

務求法規施行後與市政建設相輔相成。 

現行有效法令共 1,005 種，含市法規 461 種及行政規則 544 種。其中市法規

包含自治條例 102 種、自治規則 359 種。 

                        現行有效法令統計表（附表 4） 

現行有效法令數 

（種） 

類別 

（種） 

1,005 
市法規 461 

自治條例 102 

自治規則 359 

行政規則 544 

本期召開 5 次會議，審議通過市法規 21 種，含自治條例 6 種、自治規則 15

種。其中自治條例制定 2 種、修正 4 種。自治規則訂定 4 種、修正 6 種、

廢止 5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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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市法規審議情形統計表（附表 5） 

類別 
制（訂）定 

（種） 

修正 

（種） 

廢止 

（種） 

合計 

（種） 

自治條例 2 4 0 6 

自治規則 4 6 5 15 

總計（種） 6 10 5 21 

三、訴願審議 

訴願係人民因行政機關所為違法或不當之行政處分，或對其依法申請之案

件，於法定期間（如法令未規定，則自機關受理申請之日起 2 個月）內應

作為而不作為，致其權利或利益受損害時，請求原處分機關之上級機關審

查行政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並為決定之救濟制度。 

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原處分機關於裁處前，依法應給予受處分人陳述

意見之機會，並應審慎斟酌對受處分人有利及不利之事項，以保障人民合

法權利。 

訴願程序進行中，受理訴願機關必要時得通知與訴願案有關之人到達指定

處所陳述意見或言詞辯論，使訴辯雙方有機會到場說明，委員亦可藉此聽

取完整內容並釐清事實，以確保訴願決定之正確性及程序正義。   

訴願人或與訴願案有關之人申請視訊陳述意見或言詞辯論時，可就近於住

居所所在地區公所參與該項訴願程序之進行，以避免舟車勞頓。 

本局網站公開歷次訴願會議紀錄，並建置訴願決定檢索資料庫，完整蒐錄歷

次訴願決定書，除提供行政救濟案例查閱外，亦兼具教育民眾守法之功能。  

為達簡政便民目的，本局網站「線上訴願申請服務」建置電子訴願書。訴

願人經由網路申請，視為於法定訴願期限內提起訴願，避免因訴願逾期而

影響權益。  

市府依據高雄市政府訴願審議會設置要點第 2 點規定設訴願審議會，置委

員 13 人，除本局局長、副局長分別擔任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外，特聘法

學界及專業團體代表等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擔任委員，俾提昇訴願審

議及決定之公正性。  

本期召開 7 次會議，審議訴願案件 620 件。審議情形如下： 

1.撤銷 156 件，占 25％。含訴願審議會決定撤銷 79 件，占撤銷總件數 51

％。機關自行撤銷 77 件，占撤銷總件數 49％。 

2.駁回 368 件，占 60％。 

3.不受理 74 件，占 12％。 

4.訴願人撤回 15 件，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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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移轉管轄 7 件，占 1％。 

                     本期訴願案件審議情形統計表（附表 6） 

審議結果 件數 比率 

撤銷 

訴願審議會 

決定撤銷 
79件 

占撤銷總件數 

51％ 
156 25％ 

機關自行撤銷 77件 
占撤銷總件數 

49％ 

駁回 368 60％ 

不受理 74 12％ 

訴願人撤回 15 2％ 

移轉管轄 7 1％ 

合計 620 100％ 

本期審議訴願案件 620 件，其類別如下： 

1.環保類 264 件，占 43％。 

2.勞工類 125 件，占 20％。 

3.衛生類 71 件，占 12％。 

4.工務類 19 件，占 3％。 

5.財稅類 19 件，占 3％。 

6.觀光類 15 件，占 2％。 

7.都發類 14 件，占 2％。 

8.其他 93 件，占 15％。 

                     本期審議訴願案件類別統計表（附表 7） 

類別 件數 比率 

環保類 264 43％ 

勞工類 125 20％ 

衛生類 71 12％ 

工務類 19 3％ 

財稅類 19 3％ 

觀光類 15 2％ 

都發類 14 2％ 

其他 93 15％ 

合計 620 100％ 

本期撤銷訴願案 156 件，其類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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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環保類 85 件，占 54％。 

2.衛生類 33 件，占 21％。 

3.勞工類 13 件，占 8％。 

4.工務類 4 件，占 3％。 

5.社政類 4 件，占 3％。 

6.交通類 4 件，占 3％。 

7.其他 13 件，占 8％。 

                     本期撤銷訴願案件類別統計表（附表 8） 

類別 件數 比率 

環保類 85 54％ 

衛生類 33 21％ 

勞工類 13 8％ 

工務類 4 3％ 

社政類 4 3％ 

交通類 4 3％ 

其他 13 8％ 

合計 156 100％ 

本期訴願人提起行政訴訟計 80 件（以行政法院及地方法院函調訴願卷為統

計基準）含：  

1.環保類 19 件，占 24％。  

2.衛生類 16 件，占 20％。  

3.勞工類 16 件，占 20％。  

4.工務類 7 件，占 9％。  

5.經發類 6 件，占 7％。  

6.地政類 3 件，占 4％。  

7.觀光類 3 件，占 4％。  

8.其他 10 件，占 12％。 

                   本期訴願人提起行政訴訟案件統計表（附表 9） 

                 （以行政法院及地方法院函調訴願卷為統計基準） 

類別 件數 比率 

環保類 19 24％ 

衛生類 16 20％ 

勞工類 1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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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件數 比率 

工務類 7 9％ 

經發類 6 7％ 

地政類 3 4％ 

觀光類 3 4％ 

其他 10 12％ 

合計 80 100％ 

四、國家賠償審議 

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

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憲法第

24 條定有明文。 

所稱公務員，依國家賠償法規定除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外，受委託行

使公權力之團體，其執行職務之人於行使公權力時，視同委託機關之公務

員。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亦同。 

國家賠償責任之成立，係以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因故意、過失不法

行為或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受有損害，或公有公共設施設置、

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有損害為要件。 

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應以金錢為之。但以回復原狀為適當者，得依請求，

回復損害發生前原狀。  

市府依據高雄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 點規定設國家

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置委員 15 人，除市府秘書長、副秘書長擔任委員兼

正、副召集人及法制局局長為當然委員外，特敦聘法學實務及土木工程學

之學者專家擔任委員。 

受聘委員均秉持不苛不濫原則，謹慎審議國家賠償案件。責成各賠償義務

機關於行使公權力時應恪遵依法行政原則，並應隨時檢討改善權管公有公

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遇有缺失應即時處理及建立巡查追踨管考機制，以

提供市民安全無虞之生活環境。 

本期召開 5 次會議，審議國家賠償案 110 件，審議結果如下： 

1.賠償 28 件，占 25％，賠償總金額新臺幣 4,274 萬 5,083 元。含： 

協議賠償 21 件，占賠償總件數 75％。賠償 104 萬 5,582 元，占賠償總金

額 2％。 

訴訟賠償 7 件，占賠償總件數 25％。賠償 4,169 萬 9,501 元，占賠償總金

額 98％。 

2.拒絕賠償 50 件，占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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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撤回 19 件，占 17％。 

4.協議不成立 3 件，占 3％。 

5.移轉管轄 6 件，占 6％。 

6.訴訟中 4 件，占 4％。 

                  本期國家賠償案件審議情形統計表（附表 10） 

審議結果 應賠償總金額 件數 比率 

賠 償 

協 

議 

賠 

償 

賠償 21 件。 

占賠償總件數 75％。 

4,274 萬 5,083 元 28 25％ 

賠償 104 萬 5,582 元。 

占賠償總金額 2％。 

訴 

訟 

賠 

償 

賠償 7 件。 

占賠償總件數 25％。 

賠償 4,169 萬 9,501 元。 

占賠償總金額 98％。 

拒絕賠償  50 45％ 

撤    回  19 17％ 

協議不成立  3 3％ 

移轉管轄  6 6％ 

訴 訟 中  4 4％ 

合計  110 100％ 

本期審議國家賠償案 110 件，類別如下： 

1.工務類 59 件，占 53％。 

2.水利類 12 件，占 11％。 

3.環保類 4 件，占 4％。 

4.警政類 3 件，占 3％。 

5.地政類 3 件，占 3％。 

6.消防類 2 件，占 2％。 

7.其他 27 件，占 24％。 

                  本期審議國家賠償案件類別統計表（附表 11） 

類別 件數 比率 

工務類 59 53％ 

水利類 12 11％ 

環保類 4 4％ 

警政類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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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件數 比率 

地政類 3 3％ 

消防類 2 2％ 

其他 27 24％ 

合計 110 100％ 

本期國家賠償案件共賠償 28 件，賠償總金額 4,274 萬 5,083 元。分述如下： 

1.協議賠償 21 件，占賠償總件數 75％，賠償金額 104 萬 5,582 元，占賠償

總金額 2％。含： 

養工處 18 件，占賠償總件數 64.2％。 

賠償金額 79 萬 7,236 元，占賠償總金額 1.8％。 

交通局 1 件，占賠償總件數 3.6％。 

賠償金額 19 萬 6,406 元，占賠償總金額 0.4％。  

水利局 1 件，占賠償總件數 3.6％。 

賠償金額 6,571 元，占賠償總金額 0.01％。 

美濃區公所 1 件，占賠償總件數 3.6％。 

賠償金額 4 萬 5,369 元，占賠償總金額 0.1％。 

2.訴訟賠償 7 件，占賠償總件數 25％，賠償總金額 4,169 萬 9,501 元，占賠

償總金額 98％。含：  

消防局 1 件，占賠償總件數 3.6％。賠償金額 3,918 萬 7,125 元，占賠償

總金額 92％。 

養工處 4 件，占賠償總件數 14.2％。 

賠償金額 17 萬 9,826 元，占賠償總金額 0.4％。 

交通局 1 件，占賠償總件數 3.6％。 

賠償金額 232 萬 611 元，占賠償總金額 5.4％。 

水利局 1 件，占賠償總件數 3.6％。 

賠償金額 1 萬 1,939 元，占賠償總金額 0.02％。 

                    本期國家賠償案件賠償明細表（附表 12） 

類別 
賠償 

件數 
賠償件數 

比率 
賠償金額 

（元） 
賠償金額 

比率 

協議 

賠償 

養工處 18 64.2％ 797,236 1.8％ 

交通局 1 3.6％ 196,406 0.4％ 

水利局 1 3.6％ 6,571 0.01％ 

美濃區公所 1 3.6％ 45,369 0.1％ 

小計 21 75％ 1,045,58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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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賠償 

件數 

賠償件數 

比率 

賠償金額 

（元） 

賠償金額 

比率 

訴訟 

賠償 

消防局 1 3.6％ 39,187,125 92％ 

養工處 4 14.2％ 179,826 0.4％ 

交通局 1 3.6％ 2,320,611 5.4％ 

水利局 1 3.6％ 11,939 0.02％ 

小計 7 25％ 41,699,501 98％ 

合計 28 100％ 42,745,083 100％ 

五、法令釋疑 

市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如適用法令發生疑義或見

解分歧，本局均本於職責，依據相關法令、判例、解釋函令、法理及學說

進行研究，必要時並諮詢本府應聘委員及其他法界學者專家，就個案研提

適法意見或可行方案供參，協助市政業務順利推動。 

本期協助市府各機關會簽辦案 557 件。含： 

1.法規業務 472 件。 

2.訴願業務 49 件。 

3.國賠業務 36 件。 

市府高層或各機關召開會議時，本局均指派適當人員列席參加並提供法律

意見。本期共參與會議 177 次。 

辦理法制業務輔導，由主管率同仁親赴各機關進行座談，主動協助解答業

務執行上的法令疑義。 

六、法制業務活動 

本期共辦理 11 場次法制業務活動，參加人數 778 人，分述如下： 

108 年 3 月 21 日、22 日辦理「那瑪夏區法律諮詢服務及法制業務座談暨首

長夜宿」，參加人數共 80 人，協助那瑪夏區機關解決業務執行疑難。 

108 年 3 月 28 日與人發中心合辦「行政處分實務解析研習」，參加人數 82

人，增進機關人員實務操作能力。 

108 年 3 月 29 日與人發中心合辦「行政程序法原理原則研習」，參加人數

85 人，匡正機關人員依法行政觀念。 

108 年 4 月 2 日與人發中心合辦「行政契約與行政訴訟研習」，參加人數

84 人，強化行政契約之救濟。 

108 年 4 月 17 日與人發中心合辦「行政罰法研習」參加人數 77 人，提昇機

關正確認事用法觀念。 

108 年 4 月 30 日、5 月 1 日辦理「桃源區辦理法律諮詢服務及法制業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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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暨首長夜宿」，參加人數 50 人，協助桃源區機關解決業務執行疑難。 

108 年 5 月 8 日與人發中心合辦「政府資訊公開與個資保護之關係－理論

與實務研習」參加人數 80 人，強化機關對個資法及政資法之運用。 

108 年 6 月 20 日、21 日辦理「茂林區法律諮詢服務及法制業務座談暨首長

夜宿」，參加人數 50 人，協助茂林區機關解決業務執行疑難。 

108 年 6 月 26 日與人發中心合辦「CAAI 國際仲裁規則研討會」參加人數

41 人，增進公務人員對國際仲裁規定之認識。 

108 年 7 月 23 日與人發中心合辦「立法程序與技術研習」參加人數 75 人，

培養機關立法能力。 

108 年 7 月 24 日與人發中心合辦「如何運用仲裁方式解決促參爭議研討會」

參加人數 74 人，強化機關妥善運用仲裁機制解決促參案爭議。 

                   本期辦理法制業務活動統計表（附表 13） 

序 日期 活動名稱 人數 

1. 3 月 21-22 日 那瑪夏區法律諮詢服務及法制業務座談 80 

2. 3 月 28 日 行政處分實務解析研習 82 

3. 3 月 29 日 行政程序法原理原則研習 85 

4. 4 月 2 日 行政契約與行政訴訟 84 

5. 4 月 17 日 行政罰法研習 77 

6. 
4 月 30 日- 

5 月 1 日 
桃源區法律諮詢服務及法制業務座談 50 

7. 5 月 8 日 
政府資訊公開與個資保護之關係－理論與

實務研習 
80 

8. 6 月 20-21 日 茂林區法律諮詢服務、法制業務座談 50 

9. 6 月 26 日 CAAI 國際仲裁規則研討會 41 

10. 7 月 23 日 立法程序與技術 75 

11. 7 月 24 日 如何運用仲裁方式解決促參爭議研討會 74 

合計 778 

七、未來工作重點 

辦理法制業務活動 

賡續辦理法制業務研討會及研習課程，廣納最新理論與實務，並請各機關

薦派適當人員參加，提昇機關人員法學素養。 

辦理法制業務輔導 

由本局主管率所屬同仁親赴各機關，以面對面座談方式進行輔導，協助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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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解決業務執行疑難。 

審議市法規草案 

委員審議法規草案時，均逐案就立法目的、法理、體例及應修正之事項發

表意見，逐條討論，字斟句酌，務使法規規定符合市政需求。 

辦理法規案性別影響評估 

各機關於制定或修正權管自治條例草案時，應覈實填具性別影響評估檢視

表，並於自治條例公布時一併公開，落實自治條例立法過程公開透明。  

更新法制資訊查詢系統 

隨時通報法規資料及上傳訴願決定書，更新法規及訴願檢索資料，並函請

各機關隨時更新所屬網站之法令資訊，提供需用者正確詳實之法制資訊。 

審議行政救濟案件 

委員均秉持公正客觀立場、不苛不濫原則審議訴願或國賠案件，致力保障

人民合法權益，提昇政府公信力。 

實施訴願程序電子化服務 

訴願人等選擇視訊陳述意見或言詞辯論，可就近於住居所所在地區公所參

與該項訴願程序之進行，避免訴願人等舟車勞頓，並強化便民服務效能。   

充實法制資料服務中心 

賡續將法規、訴願、國賠及會簽辦案件原始資料登錄建檔、儲存，增加再

利用率，提昇法制作業品質。 

八、結語 

731 氣爆災害受災者債權讓與訴訟部分，本局將持續積極督促受委任律師團秉

持人溺己溺之同理心，全力鑽研創新之法律見解，使受災者之損害獲得最有利之

填補。業務部分，將秉持一貫嚴謹態度審議法規草案、訴願案、國家賠償案，致

力保障市民合法權益。培訓部分，賡續敦聘法學及各領域專家學者辦理法制研討

會及開辦在職訓練，提昇各機關人員之法律素養。為民服務部分，由本局法制人

員輪值辦理法律諮詢服務，協助民眾解決法律疑義，增進民眾對本局法制專業之

信賴感。 

秋麗將與全體同仁及委員，竭盡所能，淬勵精進，並以培養法制專才，提昇

法制效能，落實簡政便民，作為本局未來之努力方向，以不負貴會及市民之期望。 

 

 

 


